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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收到福建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    

  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收到福建证监局下发的《关于对福建

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(【2014】

2 号)(以下简称“《决定》”)，《决定》指出本公司存在如下问题： 

一、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 

惠州广塑管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惠州广塑）为我公司关联

方。2013 年 1 月 3 日，我公司与惠州广塑签订《委托加工合同》，

约定由我公司提供原材料，惠州广塑代为加工管材并收取加工费。

自合同签订后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，我公司应支付惠州广塑管材

加工费 527.1 万元，加工费金额已占我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

审计净资产的 0.52%。我公司未按规定审议并披露前述关联交易。 

二、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

我公司未将前述应支付惠州广塑的加工费用及时入账，导致

我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、半年度报告、第三季度报告中少计

成本。 

上述行为分别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 48 条、

第 2 条的有关规定，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 59 条

的规定，我公司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改正：一是立即补充

披露相关关联交易情况，同时立即规范并严格加强关联交易关系

及关联交易管理；二是立即更正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、半年度报

告、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财务信息；三是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应加强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，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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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和报表编制水平；四是根据公司规定开展

内部问责，促进有关人员勤勉尽责。 

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《决定书》所提出的上述问题，将在自

收到《决定书》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说明，

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，并向福建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，

整改报告经福建证监局审阅无异议后，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 

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○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




